國立臺北教育大學課程與教學傳播科技研究所
博士生資格考試申請表
	申請人資料

	學號
	
	姓名
	

	組別
	□課程組
□教傳組
	聯絡電話
	

	考試科目及預定日期(詳見備註)

	課程組
	課程組必修課程－課程研究方法論
	    (統一考試時間)

   年   月   日

	
	課程組必修課程－教學研究方法論
	

	
	選考科目名稱：
1.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2.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※課程組101學年度以前入學者，選考科目為2科，102學年度以後入學者，選考科目為1科。

※以期刊論文抵免者免填此欄，請改填抵免選考科目之論文
	

	教傳組
	教傳組指定考科－教學科技理論基礎
	  年   月   日

	抵免選考科目之論文
	發表年
	論文題目
	發表之期刊名稱
	卷期

	
	1.
	
	
	

	
	2.
	
	
	

	
	（附期刊論文抽印本各1份）

	備註
	1.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申請，上學期須於十二月三十一日以前提出，下學期須於六月三十日以前提出。資格考試之舉辦，上學期以二月十六日以前辦理完畢，下學期以九月十日以前辦理完畢為原則。考試日期為統一考試時間，以該屆所有學生提出預定日期為參考，所辦再行通知確定日期時間。
2.請附申請考科之教師授課大綱完整版。
3.請確認已詳讀並瞭解本所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試之相關規定，並無疑義，且依辦法提出資格考申請。若本學期任一學科成績未達及格標準，則本次資格考之成績不採認，並列為一次不及格之記錄。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者簽名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          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